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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宗旨：為減輕學生就學負擔，協助學生在學期間以工讀進行生活學習、增加就業

經驗、培養工作倫理與態度、體認工作之價值與意義，特訂定此要點。 

二、 承辦單位：生活學習工讀獎助金承辦單位為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三、 生活學習工讀內容均屬非固定性之服務，應符合教育部工讀助學金要點之規定，

以弱勢學生為優先考量且以不妨礙學生學業與身心發展為限。 

四、 申請資格 

(一) 具本校學籍學生，依其個別家境狀況提出申請。 

(二) 生活學習工讀生分甲、乙兩類，其資格分別說明如下： 

甲類：當學期符合弱勢助學金、教育部學雜費減免資格學生。 

乙類：以家庭遭逢急難致嚴重影響就學生活、家長失業、家境清寒學生為優

先考量。 

五、 甄選方式 

(一) 各工讀單位依其工讀內容之專業知能、時間配合等需求，向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提出申請。 

(二)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彙整各工讀單位之申請後，統一公告。 

(三) 學生依其志願，填寫申請表，繳交資格證明文件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進

行初審並註記申請資格類別，再由各工讀單位進行遴選。 

依申請類別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全家所得資料清單、急難證明、失業認

定聯、身心障礙手冊、中低收入戶家庭證明、低收入戶家庭證明、清寒證明

或註記原住民族別之身分證明等。 

六、 經費來源及支付標準 

(一) 經費來源包含教育部私立技專校院工讀助學金補助經費及本校學雜費提撥學

生就學獎補助經費中生活學習工讀獎助金預算。 

(二) 支付標準 

1.  工讀獎助金依照教育部規定校內工讀金之給付標準核發，由各工讀單位於

每月月底前填妥「學生生活學習工讀獎助金請領表」繳交至學生事務處生

活輔導組。 

2. 甲類生活學習工讀生每月服務時數以不妨礙學生學業與身心發展為限；乙

類暨五專一至三年級生活學習工讀生每月工讀時數以 60小時為限。 

3. 五專一至三年級學生在校工讀時間為上課日上午 7時 30分至下午 5時 30

分；非於上述區間工讀者，需檢附家長同意書。 

七、 生活學習工讀獎助金工作項目包含美宣製作、文書處理、資料統計、場所管理、

交通指揮、環境整理等。 

八、 輔導原則 

(一) 生活學習工讀學生應遵守工讀單位規定，工作不力或有重大過失者，除停止

其工讀申請資格一年外，並依校規議處。 



(二) 各工讀單位應留意工作場所之安全性，以維護學生安全。 

九、 生活學習工讀學生屬非固定期間協助支援校內業務或活動之學生，與本校無勞雇

關係，不適用勞動基準法，所領生活學習工讀獎助金屬於校內獎助金，故不參加

勞工保險。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修訂，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